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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类型：A类

关于县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第0087号

建议的答复
刘兴水等5位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支持设立大叶乌龙发源地保护协会及深度挖掘“刘轸文化”的建议》（第0087号）收悉。衷心感谢您对安溪茶产业发展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现就建议提出的有关事项答复如下：

一、关于支持指导成立“安溪县长卿镇大叶乌龙发源地保护协会”

我局支持成立大叶乌龙发源地保护协会，也支持协会同步规划建设大叶乌龙茶史馆，以此系统性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历史文脉梳理和产业品牌建设。鉴于社会团体注册登记的主管部门为民政局，我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积极对接县民政局，指导长卿镇完成协会注册前期筹备工作；二是将大叶乌龙种质资源保护纳入全县茶树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和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保护发展体系，我县已于2023年启动建立安溪大叶乌龙优异茶树种质资源保护区；三是将大叶乌龙发源地种植区纳入高标准生态茶园建设范围；四是整合上级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对种质资源保护、生态茶园建设、茶史馆建设、品牌推介等给予倾斜支持。

二、关于支持设立县级“刘轸茶学奖”

刘轸先生是与吴觉农、庄晚芳等齐名的茶界泰斗级人物，我县已成功举办2025年秋季长卿镇“刘轸杯”大叶乌龙斗茶赛，县委吴毓舟书记也在听取汇报后提议设立“刘轸茶学奖”。我局将支持镇村挖掘刘轸文化，加强与文体旅局、茶业发展中心及安溪茶学院的沟通，研究论证奖项的具体设置方案，争取纳入县级层面统筹推进。

三、加强协调联动

建议长卿镇政府牵头成立协会筹备小组，我局将密切配合，推动各项扶持措施落地见效。感谢您对我县茶产业发展的关心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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